附件2

体检项目

眼科：包括视力、色觉、眼病。(注：在检查视力时,有戴隐形眼镜的考生须摘除)

内科：包括血压、发育情况、心脏及血管、呼吸系统、精神神经系统、腹部脏器等。

外科：测量身高、体重，检查皮肤、面部、颈部、脊柱、四肢、关节等。

耳鼻喉科：包括听力、嗅觉、耳鼻咽喉等。

口腔科：包括唇腭、口吃、牙齿等。

胸部透视：包括肺组织、胸椎、支气管等。

肝功能检查：包括丙氨酸氨基转移酶(ALT,简称转氨酶)检测(取消乙肝表面抗原检测项目)。如果受检者转氨酶正常,不得进行乙肝项目检测；如果转氨酶检测异常,可进一步明确诊断。



